
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公告

（2025）浙0324执3809号本院立案执行的被执行人黄圣满、林志文、
陈琳徇私枉法罪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、滥用职权罪（2025）浙0324刑
初10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涉财产部分执行一案，刊登内容如下：本院
于2025年5月12日作出（2025）浙0324刑初10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
判令：...二、被告人陈琳犯徇私枉法罪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，判处有
期徒刑三年二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；犯滥用职权罪，判处有期
徒刑一年六个月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
元。三、被告人林志文犯徇私枉法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；犯侵犯公民
个人信息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，决定执行
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。四、被告人黄圣满犯侵
犯公民个人信息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9万元；犯滥
用职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，与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判处的
有期徒刑九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0.4万元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
年二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9.4万元。五、追缴被告人陈琳、林志文、
黄圣满违法所得，均予以没收，上缴国库。...七、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
告陈琳、黄圣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公益损害赔偿金人
民币7万元。八、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林志文对上述第七项中的人民
币0.5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九、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陈琳、黄圣
满、林志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就其侵犯
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公开赔礼道歉。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在相关媒体上
刊登判决书主要内容，所需费用由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陈琳、黄圣
满、林志文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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